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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宁夏家用空调行业安装维修服务规范

[待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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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我区家用空调安装维修服务市场健康发展，维护正常的维修收费与服务

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颁布的《家用电器维修服务明

码标价规定》等法律和规章，特制定《宁夏回族自治区家用空调行业安装维修服务规范》（以

下简称“规范” ）。

第二条 本规范以建立行业和企业的自律机制，规范行业和企业的经营行为，提高行业

整体素质为宗旨，是行业自律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条 本规范适用于家用空调（包括中央空调及非中央空调）的安装维修服务。凡在

宁夏地区安装维修的空调产品均适用本规范

第四条 有关企业在从事家用空调安装维修服务中，应当遵循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的

原则，自觉维护规范服务和收费秩序。依法禁止经营活动中的欺诈行为。

第五条 本规范所列安装维修服务收费标准，为全区家用空调行业安装维修服务的指导

性价格。凡高于本规范所列收费标准的家用空调设计安装维修企业，应将该收费标准报宁夏家

电行业协会空调专业委员会备案后执行，对其中不合理或不规范收费部分，专业委员会应予以

指正，企业应加以完善后执行。

第六条 本规范由宁夏家电行业协会制订、修改和管理，由宁夏家电行业协会空调专业

委员会负责实施、监督、检查。

二、 服务规范

第七条 家用空调维修保养的收费对象是指《宁夏家用空调行业营销准则》中所规定保

修期以外的家用空调客户维修保养。

第八条 家用空调合同规定外的安装维修服务单位应尊重客户的选择，当客户要求原安

装单位提供竣工资料时，原安装或维修保养单位应予以配合。

第九条 规范中的甲级、乙级和丙级，是指由宁夏家电行业协会核定的宁夏家用空调设

计安装维修企业专业资质等级。

第十条 客户要求对家用空调安装维修服务时，应提供所需维修保养的家用空调安装、

调试、竣工资料，特别是竣工图和验收资料。

第十一条 家用空调设计安装维修企业必须从维修保养开始，为客户建立档案，档案包

括维修保养方案制定到竣工验收的全部内容，并提供客户一份留存。

第十二条 家用空调设计安装维修企业，在维修保养作业前，应对维修内容有一个正确

的判断，必须告知客户需配合的项目和配合程度，告知客户应承担的义务，并应得到客户明确

的答复。对维修保养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一些不可预见因素，尽可能事先告知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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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家用空调在维修保养过程中，应客户要求进行设备或系统的更改部分，维修

人员应事先告知客户更改后的性能，特别对使用效果有影响时，必须特别说明，并得到客户的

确认，确认后形成书面材料，一式二份。

第十四条 暂定级的家用空调设计安装维修企业，维修保养经营活动的收费，按同级收

费标准执行。无定级的家用空调设计安装维修企业，可参照丙级收费标准的 90%收费。

第十五条 家用空调设计安装维修企业，应当按照规定，做好服务收费的明码标价。充

分尊重消费者和用户对于维修服务项目和价格及相关服务规范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第十六条 服务人员按与用户约定的时间准时上门，通过周密的预算做到上门后为用户

一次服务到位；

第十七条 服务人员上门服务时向用户出示“服务资格证”；公开出示“统一收费标准”，

公开一票到底的服务记录单，服务完毕后请用户签署意见；服务前“安全测电”并提醒讲解到

位，服务后清理现场到位，服务后通电试机并向用户讲解使用知识到位；在服务过程中不喝用

户的水，不抽用户的烟，不吃用户的饭，不要用户的礼品；服务过程中向用户递上一张“服务

监督卡”，穿上一副鞋套，配备一块垫布，自带一块抹布，向用户提供一站式通检服务。

三、收费程序及规定

第十八条 首先判定该机包修期，如是包修期外的产品，应先向用户讲明，并出示收费

标准，征得用户同意后，进行检修。

第十九条 保修凭证:在保修期内的空调出现故障,用户须凭购货发票和产品保修证书办

理保修，且保修证书上的产品编号必须同修理产品编号一致。如无发票和保修证书，以产品编

号后推三个月计算，都没有者不享受保修服务，但应提供有偿维修服务。

第二十条 维修时首先检查判断机器的故障，确定维修项目，判断要准确，检查要仔细

认真。

第二十一条 和用户讲明所需的维修项目及更换部件的明细，对照收费标准和零部件价

格表，确定维修价格，用户同意后进行维修。

第二十二条 维修过程中应实事求是，不得更换没有损坏的部件，如因缺氟引起的制冷

制热效果差，应按实际充注量收取材料费，不准超出定量收费。并在维修记录单中分别填写充

氟前后的进出风温度。

第二十三条 维修完毕后，必须填写维修记录单，记录单中填写的项目应完整无缺，并

有用户签字确认。

第二十四条 收款时，向用户提供发票或专用收据，在专用收据的有效期内必须向用户

提供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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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 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坏不属于保修范围：

①用户因使用、维护或保管不当造成损坏的。

②非厂家特约安装、维修单位安装或维修造成损坏的。

③三包凭证型号与维修产品型号不符或者涂改的。

④因不可抗拒力造成损坏的。

四、 收费标准

第二十六条 本规范所列维修保养价格包含人工费和辅助材料费，费用由七部分组成：

（1）上门服务部分，根据路程远近包括使用保养指导和故障简单判断；（2）检查简修部分，

包括系统检测、故障查寻、方案制定、简单维修等；（3）设备维修部分，包括室外机、室内机、

风机盘管、空调箱、通风机及为添加功能其他设备等；（4）工程维修部分，包括风管、风口、

铜管、水管、设备部分的安装、系统控制布线、通风系统及为添加功能其他系统等；（5）空调

系统以外部分，包括修复验收后，装潢拆除和修复、登高、起重等；（6）移机、拆机收费部分；

（7）材料收费标准。

第二十七条 上门服务价格：

序号 分类 等级 内容 收费标准 备注

1

上门服务

费

0-5 公里 1：上门使用指导 40

2 5-20 公里 2：上门保养指导 60

3 20-40 公里 3：上门故障简单判断 100

4 40 公里以上 面议

第二十八条 检查简修价格：

序号 分类 空调形式 内容
收费标准

备注
甲级 乙级 丙级

1

设备检查

费

＜30kW、＜5台内机 根据故障情况检查相关参 70 60 60

2 ＜30kW、≥5台内机 数（温度、温差、电流、 100 80 70

3 ≥30kW、＜5台内机 电压、频率、压力、流量、 130 110 100

4 ≥30kW、≥5台内机 噪声）包括参数设定、简 180 160 140

5

系统检查

费

＜30kW、＜5台内机 单调整、接触不良、过滤 120 110 100

6 ＜30kW、≥5台内机 网清洁等不需更换另配件 160 140 130

7 ≤30kW、＜5台内机 的简单修理 180 160 140

8 ≥30kW、≥5台内机 220 190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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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如已发生设备维修类或工程维修类费用时，检查简修类费用免收。

第二十九条 设备维修价格：

（一）单元机空调、一拖一系列维修收费标准：（单价元/套）
机型 维 修 类 别

保养 简修 小修 中修 大修

≤3P 吊落机、卡式机、嵌入机

40 元 60 元

120 260 450

≤3P 基站 240 520 900

3P<吊落机、卡式机、风管机、柜机≤5P 120 300 550

≥5P 基站 240 600 1100

＞5P 吊落机、卡式机、风管机、柜机、嵌入机 150 350 1000

（二）一拖多系列维修收费标准：（单价：元/套）
维修类别

保养 简修

小修 中修 大修

机 型
内机 外机 内机 外机 内机 外机

一拖多系

列

3P、5P、风管、卡机

60 元 80 元

120 120 260 260 550 600

5P 以上 (含 5P) 150 260 260 450 600 1000

第三十条 工程维修价格：

序号 分类 维修程度 内容
收费标准

备注
甲级 乙级 丙级

1

小修

一般指更换表面能够更

换简单材料及零配件的

修理

风管，冷凝水管调整 80 70 60

2 配管，冷热水管调整 100 80 70

3 换普通出风口，回风口 30 25 25 每一只

4 室内机、风机盘管简单清洁 150 120 100 每一台

5 室外机清洁 180 160 140 每一台

6 修电动风口，风阀 160 140 120 每一个

7 修冷热水管，阀类 250 220 200

8

中修
一般指空调系统方面的

维修

室内机拆装

280 240 200 ＜7kW

360 320 280 ≥7kW

520 480 440 ≥10kW

9 换电子温控风口、电磁阀 100 90 80

10 风管，冷凝水管修补，保温修补 300 250 200 ＜30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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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400 350 ≥30kW

11
水系统过滤器清洁、换水

400 350 300 ＜30kW

680 600 500 ≥30kW

12 修智能电子温控风口 350 320 楼宇自控

13
修补配管，换纳嘴等

350 300 280 ＜30kW

500 400 300 ≥30kW

14

大修
一般指空调系统的维修

且须密封处理

水系统查漏及修补

550 500 450 ＜30kW

750 700 650 ≥30kW

950 900 850 ≥50kW

15 水系统除垢类

500 450 400 ＜30kW

800 700 600 ≥30kW

1100 1000 900 ≥50kW

16 制冷系统查漏及修补

800 700 650 ＜30kW

1200 1100 1000 ≥30kW

1800 1600 1500 ≥50kW

第三十一条 空调系统以外部分参考价格：

序号 分类 项目 计费方式 收费标准 备注

1
登高类

脚手架 按高度计算

空调系统以外部

分的工作，是为配合维

修而发生的需要，原则

上由客户解决，如客户

需要维修单位安排，这

部分工作所需费用面

议。

2 吊篮 * 元/工作时

3
吊装类

起重 * 元/吨

4 吊车 * 元/吨小时

5

修补类

水电工 * 元/工作时

不包括材料

费

6 木工 * 元/工作时

7 泥工 * 元/工作时

8 漆工 * 元/工作时

9
安全类

警界 * 元/工作时

10 安全员 * 元/工作时

第三十二条 移机、拆机收费标准：

1、 单元机收费标准：

序

号
内容 5P 柜机 10P 柜机 嵌入机≤3P 嵌入机≥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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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拆机

拆整机 200 元/套 300 元/套 240 元/套 260 元/套

拆外机 120 元/台 180 元/台 120 元/台 140 元/台

拆内机 80 元/台 120 元/台 120 元/台 120 元/台

2 移机

移整机 580 元/套 1100 元/套 560 元/套 680 元/套

移外机 350 元/台 680 元/台 320 元/台 420 元/台

移内机 230 元/台 420 元/台 240 元/台 260 元/台

2、一拖一系列收费标准

序号 内容 <3P 3P≤匹数≤5P 5P<匹数≤10P ＞10P

1 拆机

拆整机 240 元/套 260 元/套 380 元/套 500 元/套

拆外机 120 元/台 140 元/台 190 元/台 240 元/台

拆内机 120 元/台 120 元/台 190 元/台 260 元/台

2 移机

移整机 670 元/套 760 元/套 1180 元/套 1600 元/套

移外机 360 元/台 410 元/台 570 元/台 740 元/台

移内机 310 元/台 350 元/台 610 元/台 860 元/台

3、商用空调收费标准
序

号
内容 <3P 3P≤匹数≤5P 5P<匹数≤10P ＞10P

1 拆机
拆外机 120 元/台 140 元/台 190 元/台 240 元/台

拆内机 120 元/台 120 元/台 190 元/台 260 元/台

2 移机
移外机 620 元/台 740 元/台 890 元/台 1040 元/台

移内机 620 元/台 720 元/台 890 元/台 1060 元/台

4、商用冷水机收费标准

4.1 风机盘管收费标准

序号 内容 3.5、5、6.3 7.1、8、10、12.5 15、20 及以上

1
拆 机 200 元/台 280 元/台 350 元/台

移 机 500 元/台 580 元/台 650 元/台

4.2 户式水机、水环热泵收费标准

序号 内容 ＜5KW 5KW~20KW ≥20KW

1
拆 机 320 元/台 380 元/台 400 元/台

移 机 640 元/台 790 元/台 860 元/台

备注：

1、安装、移机产生的机器运输费用由用户承担；

2、移机后原机旧管路禁止使用。

3、安装、移机、拆机费用仅包括工时费用，安装过程中实际使用的材料费用按照“材料收费

标准”另行收费；

4、用户自己提供安装材料，在原安装或移机费用的基础上加收操作费。加收标准按照上述材

料单价的 30%收取每米操作费，（即操作费=材料单价*材料数量*30%）。

5、安装、移机、拆机 维修过程中出现吊装设备或其它辅助设备所产生的实际费用由用户承担。

6、安装特殊支架需要另行收费，收费标准根据当地及安装环境情况进行协商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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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条 材料收费标准：

序号 材料名称 规格 单位 价格（元） 备注

1 连机管总成 2P 以下（φ6.35φ12.7) 米 100

包括液管和气管、

弯头、保温层、包

扎带、氮气、氧气、

乙炔、焊条

2 连机管总成 2P-4P（φ9.52φ15.88) 米 120

3 连机管总成 4P-6P（φ9.52φ19.05) 米 160

4 连机管总成 6P-8P（φ9.52φ22.2) 米 220

5 连机管总成 8P-10P（φ12.7φ28.6） 米 330

6 连机管总成 8P-12P(φ12.7φ25.4) 米 310

7 连机管总成 16P-18P（φ38.1φ15.88） 米 360

8 电源线 3*1.5mm
2

米 10

9 电源线 3*2.5 mm
2

米 20

10 电源线 3*4 mm
2

米 20

11 电源线 3*6 mm
2

米 30

12 电源线 3*10 mm2 米 50

13 电源线 5*2.5 mm
2

米 30

14 电源线 5*4 mm
2

米 30

15 屏蔽线 2*0.75 mm2 米 16

16 室内机吊杆 圆钢直径 10mm 米 5

17 外机支架 ≤3P 个 120
包括膨胀螺丝、地

脚螺丝
18 外机支架 3P-5P(包含 5P) 个 150

19 外机支架 ＞5P 个 200

20 外机基础 ＞5P 个 300 槽钢制作

21
双层百叶出风

口
≤2P 个 110

ABS 材料（非铝，铁

制品）
22

双层百叶出风

口
2P-5P(不含 5P) 个 150

23
双层百叶出风

口
≥5P 个 220

24 回风口 ＜5P 个 150 包含过滤网

25 回风口 ≥5P 个 280 包含过滤网

26 风道 镀锌钢板板厚 0.75 平方米 150

包括保温、铝箔胶

带、法兰、吊杆、

螺丝

27 静压箱 镀锌钢板板厚 0.75 立方米 400

28 软连接 3*3 线帆布 平方米 35

29 PVC 排水管 φ20 米 14

包括保温、弯头、

三通、管箍、连接

胶、吊杆

30 PVC 排水管 φ25 米 16

31 PVC 排水管 φ32 米 25

32 PVC 排水管 φ40 米 30

33 PVC 排水管 φ50 米 35

备注：安装过程中如需使用非上述内容的其它材料按当地市场价格进行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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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条、空调安装、移机及材料收费标准

名称 项目 价格 备注

打洞

砖墙 50 元/个 玻璃，木头等特殊材质

墙体可协助用户找专业

人员上门打洞，费用用

户自理

混凝土 80 元/个

玻璃、木头等特殊材质 80-200 元/个

加长铜管

1P/1.5P 挂机 110 元/米 加长铜管包括气管和液

管各一条，保温套、电

源连接线、包扎带、焊

接、补加氟利昂之费用

2P 柜机 120 元/米

3P 柜机 130 元/米

漏电保护开关 2P 及 2P 以上柜机、挂机 100 元/只
机器里面自带漏电保护

免费安装

支架

挂机 30 元/付
海尔厂家提供镀锌支架

2P/3P 柜机 60 元/付

5P 柜机 80 元/付 普通 5P 支架

家用空调移机

1P/1.5P 挂机 240 元/套

15 公里内免费运输、超

出 15 公里用户负责运

输；涉及材料费按标准

收费；

2P 柜机 310 元/套

3P 柜机 400 元/套

5P 柜机 540 元/套

无氟空调移机

1P/1.5P 挂机 280 元/套

2P 柜机 380 元/套

3P 柜机 480 元/套

补加制冷剂

R22

1P/1.5P 挂机 150 元/次

按照实际添加次数量计

算费用（材料费+维修

费）

2P 柜机 170 元/次

3P 柜机 210 元/次

R410a

1P/1.5P 挂机 240 元/次

2P 柜机 270 元/次

3P 柜机 380 元/次

高空作业费

挂机 60 元/台
1、2-3 层收基本费用，

三层以上每层加收 10

元。

2、需要专业吊装设备才

能满足作业需求时，为

保障人员安全必须使用

专业吊装设备。吊装设

备可由用户自行联系，

也可由作业人员代为联

系，具体情况双方协商

确定。

2P 至 3P 柜机 80 元/台

3P 以上柜机 100 元/台

防护栏拆装
1、根据用户家实际安装条件用户可以自行联系专业人员拆装；

2、售后服务人员联系专业人员拆装，与用户协商费用（100-200 元）。

窗户玻璃拆装
1、根据用户家实际安装条件用户可以自行联系专业人员拆装；

2、售后服务人员联系专业人员拆装，与用户协商费用（100-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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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条 维修费用的组合：

1．设备维修类和工程维修类所标收费，不包括零配件费用和制冷剂费用，但应包括

辅助材料费。

2．在一个空调系统内，设备维修类或工程维修类的费用如发生二项以上时，标价高

的收费项目为第一项 100%计费，标价次高的中修以上第二项收费项目，按收费标

准 50%计费，第三项以后不收费。在同一地点，安装维修服务第二个系统时，实行

同等计费，以次类推。

3．只进行简修的费用

维修总价=上门服务费类+检查简修类

4．进行大中小修的费用

维修总价=上门服务费类+设备维修类或工程维修类+空调系统以外类

5．客户不能提供竣工资料

维修总价=上门服务费类+检查简修类+设备维修类或工程维修类+空调系统以外类

第三十六条 零配件价格

更换零配件可收取合理的差价。更换下来的零配件，客户有处置权。

1．低值零件价格（低于 50 元）：

零配件的费用是以零配件进价加 20-40%的管理费用（含税金）进行计算。

2．中值零件价格（高于 50 元、低于 500 元）：

零配件的费用是以零配件进价加 10-20%的管理费用（含税金）进行计算。

3．高值零件价格（高于 500 元）：

零配件的费用是以零配件进价加 8-10%的管理费用（含税金）进行计算。

第三十七条 经维修人员上门查明故障原因后，如客户认为不需要修理或无修理价值的，

可收取上门服务费。一次维修过程（指上门服务至维修验收完毕）只收取一次上门服务费。如

确因客户原因多次上门，可适当加收上门服务费。

第三十八条 本规范所含收费标准，为银川市收费指导价格，区内其他地县市以实际情况

可以上浮 10%——20%。

五、 维修程序

第三十九条 从上门服务开始到维修验收完毕，称为一次维修过程。

第四十条 维修人员上门后，客户应提供该空调竣工资料和竣工验收记录，供维修人员

参考。

第四十一条 维修人员应如实、详细介绍家用中央空调维修保养方案，严禁夸大、假冒

故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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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条 家用空调安装维修企业维修保养前应与客户签署家用中央空调设备的维修

保养合同，特别是有中修以上项目。其内容应包含维修保养方案、报价、施工方式和时间、验

收标准，且与实际过程相符合。

第四十三条 家用空调安装维修企业在维修保养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需要改变维修保

养方案，应当得到客户签字确认，方可改变。并将施工变更情况同时记录于客户维修保养档案。

第四十四条 家用空调维修保养完毕后必须进行验收。有合同约定的按约定验收；无合

同约定的，以设备能够正常运行为准。

六、 维修结束

第四十五条 家用空调维修部分验收完毕后，应填写《家用空调维修保养验收单》，经客

户和维修方签字确认后，一式二份，一份交客户，一份存入客户档案。

第四十六条 维修家用空调安装维修企业，必须为客户建立完整的客户档案，并保存二

年。

第四十七条 家用空调维修验收完毕后，应对所维修保养的内容自验收之日起，保修三

个月，主要零部件保修六个月，在此期间，相同的维修内容再次维修不得收取费用。

七、 争议解决

第四十八条 家用空调安装维修企业，在家用空调维修保养中与客户发生争议时，企业应

根据客户档案中合同、协议、方案、验收资料等书面材料与客户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

1．向宁夏家电行业协会申请调解。

2．向所在地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申请调解。

3．向政府相关部门投诉。

4．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八、 附 则

第四十九条 本规范须经宁夏家电行业协会空调专业委员会会员大会讨论通过并经宁夏

家电行业协会批准后生效，向自治区物价局、自治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备案。

第五十条 本规范解释权属宁夏家电行业协会。

第五十一条 本规范如有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以国家法律法规为准。


